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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索菲亚案谈“以患者为中心”的风险告知义务

医疗风险信息缺如的后果
▲ 昆明医科大学  陈颖  王旭

产下唐氏儿  一审判赔 81 万
▲ 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  王冰 

该案例发生在马来西亚。

为固定患者索菲娅的

脊髓，医生为其实施了脊

柱切开复位手术，向她体

内插入了一个金属圈。术

后索菲亚感到四肢麻痹，

痛苦不堪。复查显示这个

金属圈正在压迫其脊髓。

之后不久，医生又进行了

第二次手术取出了这个金

属圈。术后虽然索菲亚的

双手可以活动，但是她的

双腿却不能活动。

索菲娅将医生诉至法

院，认为手术过失导致了

她的瘫痪。索菲亚诉称，

她在术前特别向医生询问

了手术的风险。如果她预

知手术风险及二次手术的

可能性，她就不会同意接

受治疗。

初级法院裁决支持了

她的诉讼请求，医生则提

出了上诉。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

是：医生应不应该告诉病

人第一次手术可能导致瘫

痪的风险和面临二次手术

的可能性？围绕这一问题，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应该。虽然第二次手

术在预料之外，但它仍然

和第一次手术紧密相关。

脊柱手术具有很强的风险

性，患者应当被告知所有

可能面临的风险，不论它

们发生的几率如何。

不应该。第二次手术

在意料之外，让患者知晓它

的风险不仅是浪费时间和资

源，而且还会给患者带来不

必要的压力。

2007 年 马 来 西 亚 联

邦法院接受了初审法官

的判决，认为患者没有

被告知第一次手术存在

瘫痪的风险以及面临二

次手术的可能性。如果

她知晓了以上情况将不

会同意接受手术。联邦

法院同时认定初审法官

具有充分的证据判定以

上因果关系的存在。法

院支持以“患者为中心”

的风险告知义务，强调

此案中的医务人员应当

承认错误。只有这样做，

今后医疗过失案件的当

事人才会得到更好的专

业建议。

尽管产检“唐氏筛查”被医生告知“一切正

常”，但孩子出生后被确诊为唐氏综合症患者。

该病最明显的特征是智力障碍、生活无法自

理，精神发育迟滞。更让产妇家庭绝望的是，对

于唐氏综合症，医学界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产妇认为，这是由于医院和医生的不负责

任导致的。

为此，四年前她和丈夫将位于西安市的民

营医院告上了法庭。

近日，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

决，要求该医院赔偿患儿及其监护人各种费用

共计约 81 万元人民币。

2009 年 3 月 24 日，

产妇在该医院按产检程

序做了“优生五项及唐

氏筛查”。检查结果出

来后，接诊医生答复说

“一切正常”。

尽管自己不懂医，

但产妇看出化验单上的

数值和标准数值之间有

差距。对此，医生解释说，

你属于大龄产妇，所以

这个数值显示是正常的。

50 多天后，应产妇

要求，医院再次为其做

了“唐氏筛查”复查。

化验结果出来后，医生

依旧说一切正常。产妇

问医生，为何化验结果

数值和标准值不符，医

生告诉她说大龄孕妇的

化验结果数值都偏高，

让她放心好了。

产妇提出是否能做

四维彩超，医生说四维

彩超只能看到婴儿的外

表，无法查验“唐氏”。

惴惴不安的产妇随后又

到其他医院申请做唐氏

筛查，结果被告知已经

错过最佳筛查时间段。

2011 年 10 月， 西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

技术室委托西北政法大

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法

医学鉴定。

“法医学鉴定意见

书”认为：在产妇产检

中的“唐氏筛查”环节，

被告医师做出了错误解

释，从而致使原告对病

情的认识出现偏差。患

儿的出生，是被告方两

位接诊医师错误解释的

直接后果，两者之间存

在直接因果关系。意见

书对患儿的描述为“存

在智能缺陷，需进行语

言、行为的专门训练”。

鉴定意见书认为医

院在这起医疗过错中的

责任程度为 50%~70％。

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意见

书显示，患儿属于“重

度精神发育迟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母婴保健法》第十八条

规定：经产前诊断，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

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

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

医学意见：

（一）胎儿患严重

遗传性疾病的；

（二）胎儿有严重

缺陷的；

（三）因患严重疾

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

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

危害孕妇健康的。

作为医疗机构有义

务为患者做出明确的诊

断，并且应该告知应该

告知的内容，供产妇夫

妇选择和决定，本案中，

医师错误的诊断没有如

实的告知患儿的真实情

况，使产妇丧失了知情

和选择的权利，使患儿

出生，对产妇家庭和患

儿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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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告知什么？

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为

了确保患者做出是否同意

（接受或拒绝）医生建议

的治疗方案，而且通常情

况下是由患者全权决定。

“ 知 情 同 意” 一 词

从患者角度来讲意味着认

知、自愿、深思熟虑、有

目的和理解，从医生的角

度来讲意味着自愿、深思

熟虑以及与患者良好沟通

的能力。因此，在医生告

知患者以后，患者应该能

够理解推荐治疗方案的情

况、风险与收益，以及与

治疗相关的经济、社会、

行政管理和心理等方面的

后果。

患者也应该能够明白

所告知信息的含义，权衡

利弊，理性推断，充分评

估将来的情形后，基于所

有合理可用的信息作出慎

重的最终决定。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世界生命伦

理和人权宣言（2005）第

七条第 1 款提出：只有在

当事人事先、自愿地做出

知情同意后才能实施任何

预防性、诊断性或治疗性

的医疗措施。必要时，应

征得特许，当事人可以在

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收

回其同意的决定而不因此

给自己带来任何不利和受

到损害。

医生在没有取得患者

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这场

手术，患者本来是有权利

知晓手术会导致瘫痪的风

险和如果第一次手术不成

功会面临二次手术的可能

性。医务人员的做法明显

违背患者的自主权和人格

尊严，同时也违反了法定

的注意义务。

在医学实践中，这种

家长式的医患关系已被证

明存在伦理错误，人们应

当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加以

解决。

在伦理和法律上医生

可以不告知患者的情形包

括：失去知觉、未成年和

无理解能力。以上情况中

患者显得十分脆弱，因此

需要得到医生和监护人的

更多保护。当一时无法推

断出患者是否完全具有作

出决定的能力时，出于对

患者健康的充分考虑，医

务人员可以暂缓告知。

但索菲亚案并非如此，

医务人员没有履行充分和

完整的知情同意义务，包

括告知所有的治疗风险，

确保患者在理性和谨慎的

情况下做出决定，这种做

法侵害了患者的自主权与

人格尊严。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这个案例提出了一些关于

是否披露治疗信息应结合

的考虑因素：患者的特殊

性；患者的理智；医务人

员的意见。

在索菲亚案中，法院

采用主观性更强的披露义

务标准，是因为倾向于要

“惩罚”医生的过失行为，

而不是承认患者知情权的

实质是知晓所有的医疗风

险信息。

知情同意帮助患者做出慎重决定

从“家长主义”到“以患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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